
香料致敏物質測試結果
致敏香料名稱

歐盟《化妝品
條例》的要求

歐盟CLP法規分類 

[1] [2]
檢出樣
本數目

檢出濃度

鈴蘭醛 Butylphenyl 
Methylpropional (BMHCA)

禁用 第1B級生殖毒性 2 0.047%-0.25%

檸檬烯 Limonene

以下情況必須要
在產品成分表中
標示該致敏成分： 
● 駐留類產品
 （leave-on    
  products）中含   
  超過0.001%
● 沖洗類產品
 （rinse-off  
  products）中含
  超過0.01%

— 34 0.0025%-3.90%

芳樟醇 Linalool 第1B級皮膚過敏性 33 0.022%-3.50%

香茅醇 Citronellol
第2級皮膚刺激性 
第1B級皮膚過敏性 
第2級眼睛刺激性

24 0.0047%-2.20%

香葉醇 Geraniol 第1級皮膚過敏性 21 0.0011%-1.70%

羥基香茅醛 
Hydroxycitronellal

第1B級皮膚過敏性 
第2級眼睛刺激性

16 0.0023%-4.20%

α異甲基紫羅蘭酮  
α-isomethyl ionone

— 15 0.0085%-0.46%

檸檬醛 Citral
第2級皮膚刺激性 
第1級皮膚過敏性

14 0.012%-0.48%

香豆素 Coumarin
第4級急性毒性 

第1級皮膚過敏性
13 0.0024%-0.78%

己基肉桂醛 Hexyl cinnamal 第1B級皮膚過敏性 11 0.047%-0.60%

丁香酚 Eugenol
第1B級皮膚過敏性 
第2級眼睛刺激性

10 0.0052%-0.075%

水楊酸苄酯 Benzyl salicylate 第1B級皮膚過敏性 8 0.057%-2.5%

苯甲酸苄酯 Benzyl benzoate 第4級急性毒性 5 0.002%-0.69%

肉桂醇 Cinnamyl alcohol
第1級皮膚過敏性
第4級急性毒性

2 0.067%-0.43%

戊基肉桂醛 Amyl cinnamal 第1級皮膚過敏性 1 0.25%

異丁香酚 Isoeugenol 第1A級皮膚過敏性 1 0.0056%

部分歐盟相關要求

傘花麝香(musk moskene)

禁止使用於化妝品中西藏麝香(musk tibetene)

葵子麝香(musk ambrette）

酮麝香(musk ketone） 香精和淡香水類產品上限分別為1.4%和0.56%

二甲苯麝香(musk xylene） 香精和淡香水類產品上限分別為1.0%和0.4%

佳樂麝香(HHCB） 超過0.001% (駐留類產品) 時應作出適當標示▲

吐納麝香(AHTN） 香精類產品上限為2.5%

歐盟《化妝品條例》對人造麝香類化合物的法規要求

▲	根據歐盟法規Regulation (EU) 2023/1545，自2026年7月31日起，新產品在歐盟地區上市前必須符
合成分標示要求，現有產品的標示更新須於2028年7月31日前完成，以確保全面合規。

註

註

506期 (2018年) 592期 (2026年)

測試樣本數目 55款 40款

檢出塑化劑樣本數目 11款 (濃度0.00086% - 1.1%) 1款 (濃度0.64%)

檢出香料致敏物質
樣本數目

55款檢出4至15種香料致敏物質
● 17款檢出歐盟禁用HICC
● 26款檢出歐盟禁用BMHCA

39款檢出1至10種香料致敏物質
● 沒有檢出歐盟禁用HICC
● 2款檢出歐盟禁用BMHCA

檢出人造麝香
樣本數目

37款檢出
1至3種人造麝香物質

19款檢出
1至2種人造麝香物質

註 HICC和BMHCA於歐盟化妝品的禁用分別於2021年和2022年才全面實施。

*是次測試的樣本與2018年的測試樣本並不相同，比較資訊只供參考作用。

[1]	 參考歐盟ECHA C&L Inventory Database網站最新發布的harmonized or notified classification

[2]	 只顯示與人體健康相關的分類

2018年首次測試報告與是次香水測試結果的主要比較




